渝经信软件〔2026〕8号

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关于征集2025年度新型智能产品的通知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经济信息委，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开区经信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《重庆市进一步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“满天星”行动计划实施方案》（渝府办发〔2025〕65号）要求，按照《重庆市加快推进人工智能终端产业创新蝶变行动计划（2026—2030年）》（渝经信终端〔2025〕4号）精神，促进AI智能体与终端产品融合创新，培育新型智能产品。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重庆市2025年度新型智能产品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征集范围
本次征集主要面向具备AI交互与应用能力的智能产品，包括以下两大类。
（一）符合《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》（GB/Z 177—2026）系列国家标准的移动终端、微型计算机、电视机、移动智慧屏、眼镜、音箱、耳机等新型智能产品。
（二）其他具备端侧大模型部署与应用能力，能够实现终端智能化操作创新，显著提升用户体验与产品附加值的智能穿戴（智能手表、智能戒指等）、智能家居（智能环境调节、智能安防等）、智能潮玩、智能仿生、智能教辅等新型智能产品。
二、征集条件
（一）申报主体应具备技术研发能力和研发团队，持续投入新型智能产品的研发，并拥有产品核心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。
（二）申报产品应具备技术创新性，符合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，具有明确的应用场景和良好的市场前景。
三、征集流程
（一）申报。企业按要求填报《重庆市2025年度新型智能产品申报书》（附件1），于2026年7月10日（星期五）前将纸质版申报书及相关附件提交至企业注册地经信部门（纸质件胶装一式一份并加盖公章，电子件PDF格式）。逾期视为放弃申报。
（二）初审。区县经信部门对企业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，并于2026年7月13日（星期一）前将加盖公章的《重庆市2025年度新型智能产品推荐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，连同征集材料（纸质版、电子版）报送至市经济信息委软件处9008室。联系人：李老师；联系电话：15923209694。
（三）评审发布。市经济信息委按程序组织专家对征集材料进行评审，并依据《重庆市进一步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“满天星”行动计划若干政策》（渝经信规范〔2025〕12号），对创新度高、性能领先、市占率高的新型智能产品依法依规给予相关奖励。
附件：1.重庆市2025年度新型智能产品申报书
2.重庆市2025年度新型智能产品推荐汇总表
    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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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